
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注意事項 

補習班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後應注意事項 
113年 2月 19日修正 

項次 項 目 自我檢核及註記提醒事項 備 註 

一 
造具乘坐學生交通車

學生名冊一式 2份 

□已完成並建檔 

□置班內及供隨車人員清點各 1份。 

更新資料 

 

二 行車路線圖表 行車路線報本府備查。  

三 
行車影像紀錄器，其

紀錄應保存二個月。 

□保存二個月:                  

四 
行車前檢查及檢修紀

錄，留存一年 

□每次行車前，已檢查車況、滅火器、安全門及

相關安全設備。 

□紀錄及檢修紀錄，保存一年。 

 

五 駕 駛 員 

□年滿 65歲，民國               。 

□最近六個月內，未達違規記點及最近 2年內無

肇事紀錄。 

□已達 3點，輔導使其加強注意。 

□已達 4點以上，且最近 2年內有肇事紀錄

者，更換駕駛員。 

□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之 1

第 1項各款所定事項。 

□每年應至公立醫院或勞保指定醫院健康檢

查，並於 15日內報教育局備查。 

□健康檢查不合格，或罹患足以影響行車及學生

安全之疾病，應令其暫停駕駛工作，再實施

健康檢查且合格及病癒取得醫療機構診斷

書，始得繼續駕駛。 

□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         ) 

每個月駕駛違規記點查詢: 

監理服務網

(https://www.mvdis.gov.tw)/

交通違規/記點及記次/駕駛人

違規記點查詢。  

六 隨車人員 

□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條之 1

第 1項各款所定事項。 

□照護並協助學生上下車。 

□逐一清點乘坐學生名冊 

□發生行車事故時，應立即疏散學生，並報本府

備查。 

□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         ) 

 

七 
督導安全乘車及緊急

逃生演練 

□已督導 

□每學期初已辦理一次:             

□紀錄留存 

每學期初辦理一次安全逃生演

練，並應將演練紀錄留存，以備

查考。 

八 
報主管機關備查事

項。 

□駕駛人每年應至公立醫院或勞保指定醫院健

康檢查，並於 15日內報教育局備查。 

□交通車過戶、車種變更、停駛、復駛、報廢、

繳銷或註銷牌照、變更租賃契約等異動情

形，應依交通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出廠年限第一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逾出廠

10年；第二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逾出廠 15

年者，應予汰換並報備。 

□學生交通車發生行車事故時，駕駛人及隨車人

員應立即疏散學生，並報本府(教育局社會教

育科)備查。 

※15日內，報本府教育局備查。 

※學生交通車發生行車事故

時，駕駛人及隨車人員應立即疏

散學生，並報本府教育局備查。

新北市政府(02)2960-3456或

本市境內 1999轉教育局社會教

育科) 

九 
遵守交通安全及相關

法規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短

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消費者保護法■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汽車駕駛人及乘客繫安全帶

實施及宣導辦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個人資料保護法■公路法 

https://www.mvdis.gov.tw)/交通違規/記點及記次/
https://www.mvdis.gov.tw)/交通違規/記點及記次/


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注意事項 

項次:一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學生交通車學生名冊 

（請恪遵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暨載運人數不得逾汽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 

113 年    1 月  / 2 月 / 3 月 / 4 月 / 5 月 / 6 月 / 7 月 / 8 月 / 9 月 / 10 月 / 11 月 / 12 月 

編

號 
學生姓名 

【接】上車 【送】下車 
緊急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備 註 中午 下午 下午 

NO/第幾趟 NO/第幾趟 NO/第幾趟 

1 林小明 1/二 
乘載總人數÷核

定數額＝趟數 
1 /一 林大光 0900-000-000 

範例 

與路線圖對

照編號 

        

        

        

        

        

        

        

        

        

        

        

        

        

 



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注意事項 

項次:二(正面)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行車路線 

行車路線:【擇定安全地點供學生上下車，並報本市(教育局)備查】 

【接】填學校機構(其他)名稱 

 

【送】下車巷道路名 

 

 

 

 

 

行駛路線簡略地圖 

 

 

 

 

 

 

 

 

※
載
運
人
數
不
得
逾
汽
車
行
車
執
照
核
定
數
額 



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注意事項 

 

項次:二(背面) 

注意事項: 

一、 學生交通車發生行車事故時，駕駛人及隨車人員應立即疏散學生，並報本府備查。

(新北市政府(02)29603456 或本市境內 1999 轉~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二、 遇到交通事故的時候該怎麼辦？ 

 放：放置警告標誌。  

 撥：撥打 110(報警)、119(救護)、112(緊急救護)。 

 劃：將事故雙方車輛位置劃線定位。 

 移：移開車輛。  

 等：平心靜氣等待警察。 

三、 『112』、『110』、『119』均為緊急救難號碼。『112』適用在撥打『110』、

『119』不通時使用。 

 

四、車上備有急救包(醫藥箱)、緊急發訊裝置、隨車工具急救包(為緊急故障及爆胎狀況

等狀況備用) 

五、新北市政府拜託您，請時刻想安全，平安將孩子送到家，本府及家長在此向您致敬。 

 

                            

 

 



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注意事項 

項次:四-1 

                     短期補習班 

每次(日)行車前駕駛員應進行車輛檢查表 

車號: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 註 
正常 異常 

1 檢查引擎狀況    

2 發動車子    

3 左前車門    

4 左前輪    

5 左側學生交通車門    

6 左側車內座椅    

7 左後輪    

8 安全門    

9 後側車內座椅    

10 後側保險桿    

11 右後輪    

12 右側學生交通車門    

13 右側車內座椅    

14 腳踏板    

15 右前門    

16 右前輪    

17 前側保險桿    

18 車前方燈示    

19 車後方燈示    

20 儀表板    

21 方向盤    

22 檢查警告標誌    

23 檢查滅火器    

 

每次(日)行車前隨車人員應進行隨行物品檢查表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 註 
是 否 

1 搭乘學生名冊(逐一清點)    

2 行駛路線圖    

3 緊急聯絡電話簿    

4 急救箱各項藥劑均尚在使用期限內    

5 緊急發訊裝置(如:行動電話)    

駕駛員簽名:                                       隨車人員簽名: 



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注意事項 

項次:四-2 

補習班學生交通車(車號:         )維修紀錄表 

~紀錄及檢修紀錄，保存一年 
維修別 維修日 

維修事項 

施工概況 承修廠商 

定 

期 

檢 

驗 

臨 

時 

檢 

驗 

抽 

查 

檢 

驗 

其 

他 
年 月 日 

調

整 

修理概況

或更換主

件 

單

位 

數

量 
廠名 

承 

修 

者 

              

              

              

              

              

              

              

              

              

              

              

              

說明:1.定期保養、一般送修理廠進行調整或修理事項均記載本表。 

     2.定期保養或送修更換主件(含價格高零組件)，則記載於施工欄內，應記入數輛。 

 



完成報備/學生交通車/注意事項 

 

項次:四-3 

補習班學生交通車(車號:         )大修紀錄表 

~紀錄及檢修紀錄，保存一年 
大修別 日期 送修原因 

(同時記入累 

計總行駛里程) 

更換主件 

承修廠商 引

擎 

底

盤 

車

體 

其 

他 
年 月 日 名 稱 

單

位 

數

量 

            

            

            

            

            

            

            

            

            

            

            

            

            

說明:1.各部大修均逐一記載，同時施工二項時，得併入記載於同一格內。 

     2.更換主件(含價格較高零組件)，則應記載其名稱及數量。 

 


